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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版序 

由於各界的支持與愛護，本書邁入第九版。一晃眼間，自2008
年蟬鳴聲中舉行的編輯會議、隔年六月本書的初版問世，直至呈現

在各位面前的此一版本，已經邁入第十年了。走筆至此，只有無盡

感恩。 

企業在人類社群活動中，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；企業也與政

府及非營利組織，共同協力打造更好的生活模式與環境。企業的成

功，除了歸功於優質的領導人與經營團隊外，對於法律的遵守也屬

必然。從初期的組織選擇與運作，到如何進行籌資甚至進入資本市

場，對於法律必須有相當的熟稔程度；此外，一位成功的企業家，

若能善用併購機制進行版圖規劃，或以信託方式為員工謀求福利，

將是真正成功的典範。再者，企業在追求利潤的同時，也必須時時

傾聽良心的聲音，無論對於消費者權益的保護，或是因信賴企業而

挹注資金的投資人保障，都應該是企業家念茲在茲的自律課題。更

有甚者，當勞資糾紛發生時，如何透過法令的熟悉以消弭損害，進

而創造政府、企業與勞工的三贏美滿結局，也將是企業家危機處理

的藝術之一。基於以上種種考量，因此有本書的問世。 

近年來由於資訊的普及以及網際網路（互聯網）時代的開啟，

「跨界」成為各行各業以至於教育界的重要焦點；而本書的效益即

是「企業管理」與「法律適用」的整合運用典籍。將近十年來，元照

出版公司與作者們群策群力地投入本書的審閱撰寫與編輯校對工

程，讓這本以企業發展為中心，擴及法律制度學習的書籍不斷再版

迄今。對於我們而言，這樣的過程是豐收的，也是戰兢的；而我們

也深知，唯有不斷策勵自己精益求精，才能無愧於廣大的讀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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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適先生曾在〈讀書〉一文中言道：「為學當如金字塔，要能廣

大要能高」。他在文中又進一步說道：「理想中的學者是既能博

大，又能精深，像金字塔那樣，又大，又高，又尖。這樣的人，對

社會是極有用的人材，他自己也能充份享受人生的趣味。」以此自

勉，也與每一位讀者共勉。 

 

執筆者一同於台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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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 言 

通識教育是大學教育中很特殊的一環，很多人不瞭解大學教育

既然是高等教育，理應專注於專業課程，為何需要有通識教育的課

程，其實這是一個有相當偏差的想法。首先，大學教育旨在養成具

有明晰推理分析能力的學生，在此同時學生仍須具備基礎的專業知

識。有了清晰的推理分析能力，加上基礎的專業知識，大學畢業生

才可能從事專業性質的工作，並在工作的過程當中，運用大學教育

中所養成的推理分析能力，設法自行解決工作上遇到的問題，隨著

這種「遇到問題，設法自行解決」經驗的累積，大學畢業生才可能

進一步充實專業知識，最後真正成為一個專業的從業人員。可以說

培養學生獨立推理分析以及自行解決問題的能力，才是大學教育最

核心的功能與價值。 

分析推理能力的養成，有賴於廣度的知識以及不同領域間知識

的整合，因為要順利解決問題，學生必須先辨識出所面臨之問題在

社會中的位置，才能進一步解析問題，也才能發揮理性推理的作

用，推論出相關問題所涉及的變項，最終才可能掌握到問題的因果

法則，進而解決問題。職是之故，通識教育乃大學教育中不可或缺

的一個環節，沒有成功的通識教育，往往無法造就出具備分析推理

能力的大學畢業生。 

「企業管理與法律」這一課程廣為各大學指定為通識教育的一

科，且行之有年。惟各校、各界對這一課程的重視程度不一，有的

學校將之定位為通識教育中法治教育的一部分，有的學校將之當成

聊備一格的商事法課程，學生則多半將之視為「輕鬆好混分數高」

的營養分，不求甚解，只求過關。各校、各界不重視的原因很多，

不可諱言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合宜、適當的教材不易覓得。有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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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學教師以法律專業科目的民法概要、商事法概要的教材，當成通

識教育的教科書使用，結果是專業有餘，但不夠平易近人；有的大

學教師則是以企業管理的材料為講授基礎，結果是荒腔走板，不知

所云。 

有鑑於此，元照出版公司召集一批目前在全國各大學講授通識

「企業管理與法律」相關課程的專業人士、教師，希望群策群力，

出版一本真正為企業管理與法律通識課程所寫的教科書。在作者群

的通力合作下，大家共同商定撰稿格式與全書架構，並分工撰寫，

其中第一講由本人負責，第二講、第三講、第四講由王乃民老師撰

稿，第五講與第十二講由康復明老師擔綱，第六講至第十一講由 

李智仁老師執筆。經過二年多的努力，於焉完成。元照出版公司與

作者群希望本書之成，能夠提供一本適合全國各大學通識「企業管

理與法律」相關課程的教科書，為我國大學通識教育的健全發展，

略盡棉薄之力。 

本書完成之際，作者群謙遜自抑，不願居功，轉而囑余為之作

序，此乃美事一樁，故樂為之。除了表示讚賞、欣羨之外，也期望

作者群能在各自領域中，再接再勵，成就更高遠。 

陳銘祥謹識  

2009年5月5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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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法律的意義、起源與功能 

法律可能一個很專業的名詞與學科，非常專業、專門，似乎不是

每個人都能懂的；另一方面，法律又是一種常見且基本的知識，不知

法或不守法在現代社會可是寸步難行。事實上日常生活中法律幾乎是

無所不在的，人每天早上起床到深夜入睡為止，一天的時間內，要跟

他人發生許多的法律上關係，從到早餐店買早餐、搭車上學、買報

紙、騎車不小心與路人擦撞、上課時老師的管教、晚上回家後與家人

住在一個屋簷下，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或處罰，每一件事往往都具有法

律上的意義，必須受到法律的約束與限制，可以說今天我們是活在法

律之中、法律之下。儘管許多生活上的小事、瑣事，一般人常常不以

為意，不認為有什麼了不得，其實往往身陷法網而不知，例如有鄰居

因細故爭吵，其中一人罵對方一句：「你不是人！」雖然這種罵人的

話經常可以聽到，大家以為沒有關係，其實是錯誤的，這種罵人的行

為已經違反了刑法公然侮辱罪的規定，應受制裁。現代國家的人民必

須要知法、守法，守法的先決條件就是要知法，不知法自然無從守

法。知法很重要，拉丁法諺有一句話說：「人民不可因為不知法律而

免於受罰。」意思是說一旦違反了法律，不論違反者知不知道自己的

行為是違法的，都不能逃避法律的制裁。因此，知法不但是健全國民

的先決條件，也是人民應承擔的公民責任。 
 
 

  刑法第16條：「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，不得因不知法律

而免除刑事責任。但按其情節，得減輕其刑。」 
  行政罰法第8條：「不得因不知法規而免除行政處罰責任。但

按其情節，得減輕或免除其處罰。」 
 
 

相關法規

購書請至：http://www.angle.com.tw/Book.asp?BKID=10523 
 



企業管理與法律 
 

4 

一、法律的意義 
既然法律在我們的生活中是無所不在的，到底法律是什麼、法律

有什麼樣的特徵、法律又有什麼功能，回答這些問題將有助於我們對

法律的進一步瞭解，也是法律與生活的第一課。首先，法律的內容就

是告訴我們可以做什麼事，不可以做什麼事，因此可以說法律在本質

上其實就是一種社會生活規範，和其他社會生活規範，如道德、習慣、

宗教等，本質上沒有什麼不同。但是從法律規定的形式來看，如刑法

第271條第1項規定：「殺人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

刑。」法律伴隨著有強制力，凡有違反法律規定的人，將會受到強制、

制裁，因此可以說強制力是法律的特徵，法律和其他社會生活規範有

所不同，就是在於法律有強制力，而其他社會生活規範，如道德、習

慣等，本質上沒有強制實施的可能。將上述實質與形式兩方面的意義

合在一起，我們認為法律就是有強制力作為施行後盾的社會生活規範，

這一種社會生活規範昭示人民能做什麼，不能做什麼，同時公權力會

強制所有人民遵守法律的規定，因為違反的人將會受到法律的制裁。 
法律通常必須經過所謂的立法程序制定出來，公告周知後，才能

有效施行，在我國的情形，就是要由立法院通過，再經總統公布，才

能成為有效施行的法律。換言之，生活中的什麼事實或事項必須由法

律加以規範，通常是由立法者作的抉擇，當立法者覺得生活中的部分

事項對社會整體非常重要，所有社會上成員都必須符合一定的行為模

式時，立法者可以將此一行為模式訂為法律，並依立法程序加以制定

出來，經過總統公布後，就成為我國有效施行的法律。 

二、法律條文的形式與結構 
法律是利用文字表達出立法者希望人民做或不做的行為，所以法

律包含了人民應做或不應做的行為以及相對應的後果兩部分，也就是

說典型的法律規範，原則上包含兩個組成部分，分別是法律要件以及

法律效果，法律要件有時也可以稱為構成要件（尤其當用在刑法的時

候），規定了人類社會生活中行為的抽象化類型，而這些抽象化的行

為類型是立法者想要去管的，希望人民做或不做的行為，一旦現實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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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中出現吻合這些抽象化類型的行為，就可能會發生一定的後果，這

些一定的後果就是所謂的法律效果，代表著違反法律的人應受法律的

處罰是什麼。 
 
 

  典型的法律條文結構：法律要件＋法律效果。 
例一： 刑法第271條第1項：「殺人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

上有期徒刑。」其中殺人是法律要件，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

年以上有期徒刑則是法律效果。 
例二： 大眾捷運法第49條第1項：「旅客無票或持用失效車票乘車

者，除補繳票價外，並支付票價五十倍之違約金。」旅客無

票或持用失效車票乘車為法律要件，除補繳票價外，並支付

票價五十倍之違約金為法律效果。 
 
 

典型的法律條文結構又可從反方向、用否定句的方式來寫，例如

信託業法第12條第1項規定：「信託業非經完成設立程序，並發給營

業執照，不得開始營業。」解讀時應從肯定的一面來理解，即信託業

應經完成設立程序，並發給營業執照後，始得開始營業，其中信託業

應經完成設立程序，並發給營業執照為法律要件，得開始營業為法律

效果。另外，典型的法律條文結構，固然常常將法律要件與法律效果

列在同一個條文，但有時因為立法技術的原因或其他考慮，法律要件、

法律效果可能分別規定在不同的條文裡面，例如民法第980條規定：

「男未滿十八歲，女未滿十六歲者，不得結婚。」這是法律要件的部

分，並沒有法律效果的規定，至於違反本條規定的法律效果部分，則是

放在另一個法律條文內，即民法第989條：結婚違反第980條之規定者，

「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，得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當事人已達該條

所定年齡或已懷胎者，不得請求撤銷。」結合兩個條文，就變成了

「男未滿十八歲，女未滿十六歲結婚者，當事人或其法定代理人，得

向法院請求撤銷之。但當事人已達該條所定年齡或已懷胎者，不得請

求撤銷。」形成法律要件加上法律效果的完整法律條文結構。 

相關法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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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法律條文的結構也可以告訴我們法律要人民做什麼、不能做

什麼，像是「人不能殺人」、「未達法定年齡不得結婚」等，違反者

就構成了通常所稱的違反法律（違法）。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分別

規定在不同條文的場合，法律要人民做什麼、不能做什麼，可以從規

定法律要件的條文中，清楚看出來，如民法第980條和第989條的規定

中，法律所要求人民遵守的規範，就是「男未滿十八歲，女未滿十六

歲者，不得結婚。」至於在法律要件和法律效果一起規定在同一個條

文的情形時，法律所要求人們遵守的規範，通常不能直接從條文中，

觀察出來，須加以轉換才可以得知，如刑法第271條規定：「殺人

者，處死刑、無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。」殺人者（法律要件）

並非法律要求人民遵守的規範，這裡的規範應該是「人不能殺人」，

必須將法律要件部分加以轉換，才可以得知。 
當然，很多法律條文的內容遠比上面列舉的例子要複雜許多，可

能分成好幾段、好幾個項目，為了方便引用或指明，有一些規則可以

提供大家作為依據，這些規則是一部法律之下，如有必要可以分為篇、

章、節，像是民法一共有1225條，共分為5編，同時每一個法律條文

裡面又可以分成項、款、目等，其中項不加數字，款則要加數字。 

法律條文的格式 

 
條  號 

地方制度法 
第40條（總預算案） 

第一項 直轄市總預算案，直轄市政府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三個

月前送達直轄市議會；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總預

算案，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應於會計年

度開始二個月前送達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民

代表會。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

民代表會應於會計年度開始一個月前審議完成，並於

會計年度開始十五日前由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

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發布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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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項 直轄市議會、縣（市）議會、鄉（鎮、市）民代表

會對於直轄市政府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

公所所提預算案不得為增加支出之提議。 
第三項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總預算案，如不

能依第一項規定期限審議完成時，其預算之執行，

依下列規定為之： 
第三項第一款  一 收入部分暫依上年度標準及實際發生數，覈

實收入。 
第三項第二款  二 支出部分： 
第三項第二款第一目 新興資本支出及新增科目，須俟本年度預算

完成審議程序後始得動支。 
第三項第二款第二目 前目以外之科目得依已獲授權之原訂計畫或

上年度執行數，覈實動支。 
第三項第三款  三 履行其他法定義務之收支。 
第三項第四款  四 因應前三款收支調度需要之債務舉借，覈實

辦理。 
第四項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總預算案在年度

開始後三個月內未完成審議，直轄市政府、縣

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）公所得就原提總預算案

未審議完成部分，報請行政院、內政部、縣政府邀

集各有關機關協商，於一個月內決定之；逾期未決

定者，由邀集協商之機關逕為決定之。 
第五項 直轄市、縣（市）、鄉（鎮、市）總預算案經覆議

後，仍維持原決議，或依前條第五項重行議決時，

如對歲入、歲出之議決違反相關法律、基於法律授

權之法規規定或逾越權限，或對維持政府施政所必

須之經費、法律規定應負擔之經費及上年度已確定

數額之繼續經費之刪除已造成窒礙難行時，準用前

項之規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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綜觀現行絕大多數法律的規定內容，這些規定的法律效果多半是

屬於制裁人民，多數是對當事人不利的，對當事人有利的較少，這是

因為法律的主要作用在於防止人民作姦犯科，所以多半的場合法律對

違法的人（亦即行為符合法律要件的人），都是施加制裁或處罰，至

於給予人民利益的場合則較少，因為國家政府畢竟不是散財童子。當

然也有不少例外的場合，法律效果屬於給予人民利益的，這是因為有

時立法者基於特殊政策目的考量，認為有必要給予人民一些獎勵，鼓

勵人民做出法律希望人民做的行為，因此規定凡是符合法律要件的

人，就可以得到特定的利益、好處，例如民法第7條規定：「胎兒以

將來非死產者為限，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，視為既已出生。」也就

是說符合了非死產者這一法律要件的胎兒，即便是在娘胎期間，只要

和胎兒利益有關的事項，未出生的胎兒視為已出生的個人，這就是對

胎兒有利的法律效果。另外，民法第12條規定滿20歲為成年（這是法

律要件），一旦成年原則上就具有行為能力，可以根據自己的意思，

和他人發生法律關係（這是法律效果），這就是對符合法律規定的人

（成年人）有利的法律效果。 

三、法律的起源 
理解了法律的意義之後，接著要探討的是法律究竟從何而來，也

就是說法律的起源、來源是甚麼。法律從何而來這個問題，在學理上

有很大的爭議，而且數千年來爭議不休，各種理論更迭起伏，每每反

映出特定時空背景之特色，在神權興盛時期，流行的是神意法說，認

為法律源自於上帝的旨意，是上帝的意旨反映在人類的社會，這就是

法律。在現代國家（即統一且中央集權的國家）興起時期，為了促使

國王能夠統一國家，對內打破封建領主，對外排除羅馬教廷的勢力，

往往強調國王、統治者的權威，於是認為法律就是統治者對人民的命

令，這種理論叫作命令法說。在國家謀求統一的時期，對法律的看法

又有不同，認為法律是民族精神的產物，是民族生活文化累積所產生

的結果，隨著一個民族的文化歷史進展而進展，一個社會的法律是從

該社會的經驗中所產生，這種說法稱為歷史法說。另外，還有一派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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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彌新的理論，主張宇宙萬物的運行皆依循一定的規律，這些規律反

映在人類社會上，便成為人類社會的法律，這一派理論因此被稱為自

然法說，因為其特別強調自然規律的緣故。 
上面所說的這些有關法律起源的理論，可以幫助我們對法律由來

的瞭解，大凡特定法律之所以產生，不外乎是因為社會上發生了要不

得的事件，有權制定法律的人或人們覺得茲事體大，攸關社會整體的

生活與生存，為了維持社會的秩序與發展，不能默默容許同樣的事件

繼續發生，於是將之納入法律的規範之內，定為法律，並加上違反時

的法律效果（制裁），新的法律就這樣誕生了。至於新的法律的規範

內容之來源，可能是道德、人類社會長久的習慣、宗教教義、自然規

律，也有可能是社會前所未有的新設計或想法，因此今天法律的規範

內容可能有種種不同的來源，單純侷限在一種來源其實是有偏頗的，

並不足取。我們認為法律有實質與形式兩個面向，實質上法律是一種

社會生活規範，告訴社會上的成員，能做什麼、不能做什麼，其內容

的來源可能是一種宗教教義、社會道德、社會長久建立的習慣、自然

的規律等，這些規範內容在形式上，經過國家權力機關的選擇、過

濾，再加上違反時的制裁，就成為今天我們社會上通行的法律。 

四、國家的法律體系 
一個國家具有眾多不同的法律，而且所有法律互相間都有關聯

的，並不是個別獨立存在的。把法律橫的關係與縱的關係組織起來，

並加以系統化，使法律與法律間的關聯明顯化，這就是法律的體系。

學理上根據一國法律的位階，將所有法律自上而下，依序區分為基本

規範、一般規範、個別規範，下級規範不得牴觸上級規範，如有牴觸

者，下級規範無效。 

基本規範 

基本規範是最高級別的規範，就國內法而言，就是憲法。憲法乃

一國的根本大法，所謂根本大法代表二件事：第一，在法律的內容

上，一國其他法律的規範內容，不得違背憲法，違反的話該法律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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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；第二，在法律的形式上，憲法決定了下一級規範的創立方式。憲

法創設了立法機關、行政機關、司法機關，分別賦予立法權、行政

權、司法權，並且規範了各權之間的界限。根據憲法成立的立法機

關，依照憲法的規定，制定法律，產生了一般規範—法律；根據憲

法成立的行政機關，依照憲法的規定，行使行政權，作成各種行政行

為，產生了個別規範，或根據立法機關的授權，制定法規命令，產生

了命令；根據憲法設立的司法機關，依照憲法的規定，職司審判，解

釋法律、援引習慣、創設司法判決，產生了個別規範。 

一般規範 

基本規範的次一級規範為一般規範，具有一般性，可以作較具體

解釋，以便適用到具體事件，形成更次一級的法律規範。一般規範的

作用主要有二：決定適用一般規範的機關組織、其應遵守的程序，以

及決定各該機關行為的準則，前者為組織法、程序法，後者係實體

法，前者所建立的機關，在其權責範圍內，將後者所樹立的標準、內

容，適用到具體案件，從而形成再次一級的法律規範—個別規範。

一般規範在形式上，大體上有兩大類，一類是直接由憲法延伸、發展

下來的，就是法律，另一類則是由法律再向下延伸、發展出來的，就

是法規命令，法律與法規命令雖同屬一般規範，但二者的位階不同，

法律乃在法規命令之上。在內容上，一般規範乃立法權行使的結果，

表現出立法者對社會現象的規範意圖，因此其內容頗為龐雜，兼及人

民的各公私生活領域。 

個別規範 

一般規範的下一級規範，便是所謂的個別規範，乃一般規範適用

於具體事實的結果，在三類規範中，位階算是最低的。從適用的主體

而言，可以是從事法律行為的個人，其因此衍生出來的個別規範可能

是單方行為、契約行為、合同行為；可以是職司審判的司法機關，其

因此衍生出來的個別規範則是各類的司法行為，如裁定、判決、強制

執行等；可以是執行法律、制定政策的行政機關，其因此衍生出來的

個別規範則是各類的行政行為，如行政處分、行政指導、行政契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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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企業管理與法律》一書邀集了多位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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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律進行案例式的剖析，並輔以實務常見問

題的分析與解構。全書的論述從法律的基本

概念出發，除涵蓋公司法與票據法等傳統商

事法領域外，更擴及到企業經營管理上最常

使用與面對的相關法令，以深入淺出的方式

帶領讀者進入各該專業領域，並獲得解決跨

領域問題的能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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